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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榕政办〔2022〕56号

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州市
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及再生产品推广

应用实施细则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（公

司），市属各高等院校，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：

《福州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及再生产品推广应用实施细

则（试行）》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

行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2年 4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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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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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及再生产品
推广应用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管理，推动建筑

垃圾再生产品应用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福建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》《福州市

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和国家、省、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有关规

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市中心城区范围内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及再生

产品生产和推广应用等活动，适用本细则。

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再生产品，是指利

用建筑垃圾作为原材料，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回收、加工处理后，

达到相关质量标准并经认定的再生产品的统称。

第四条 市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管理工作；

组织编制和实施建筑垃圾综合利用项目相关规划和方案；定期公

示合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名录和产品目录；统筹调剂建筑

垃圾原料，优先保障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，并对原料使用情

况进行监管；对财政性资金占主导的项目工程使用再生产品情况

进行确认，作为财政资金结算依据。

市城乡建设管理部门负责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再生产品推

广应用和监督检查，对使用环节的产品合规性予以指导。

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建筑垃圾再生产品质量进行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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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抽查。

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负责将符合条件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

用再生产品按程序纳入福州市名优产品目录。

市财政部门负责鼓励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再生产品纳入

政府采购范围；审核、批复相关扶持奖励资金。

市发展和改革部门负责对财政性资金占主导的建设工程在

工程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阶段应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再生

产品的可行性予以指导。

自然资源、税务、交通、林业、园林、生态环境、水利、港

务、科技等相关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实施。

第五条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选址，应当符合福州市建

筑垃圾消纳及综合利用专项规划以及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，

并按照长期消纳场有关规定进行管理。

符合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用地性质，允许企业通过租赁

或者先租后让等方式取得项目用地。

第六条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应当按照行业规范条件的

要求，并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，依法向

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报批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文件，并依法申请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（二）全面接收本市产生的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建筑垃圾。

（三）建立健全产品质量检验管理制度，生产的产品质量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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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国家、行业和地方标准的有关规定，并在供应产品时提供再

生产品鉴定检验报告和相关质量证明文件。

（四）建立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和可追溯的生产记录以及检验

过程中的各种相关信息、所使用的原材料、各工序加工过程中的

工艺参数和产品应用记录等档案。

（五）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度，具有健全

的安全生产、职业卫生管理体系，职工安全生产、职业卫生培训

制度和安全生产、职业卫生检查制度。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消防法》的各项规定。

第七条 鼓励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根据市场需求，积极

研发再生产品，合理确定产品价格，建立完善再生产品售后服务

体系，延长产品保修期限，不断提升再生产品的竞争力。

鼓励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和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生产企业联

合建立研发中心，积极开展建筑渣土改良应用、再生骨料强化技

术、再生细粉料活化技术、专用添加剂制备工艺技术等研发，加

快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艺和产品规范化、标准化。

对再生产品研发、应用等关键技术研究项目优先列入市科技

计划项目。

第八条 再生产品种类及可适用工程部位，按照国家及行业

标准执行。

第九条 财政性资金占主导的建设工程项目，应当优先使用

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再生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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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工程、园林工程、道路工程、水务工程等项目，在可使

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再生产品部位，应使用再生产品且使用比

例不低于 15%；房屋建筑工程项目，在可使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

用再生产品部位，应使用再生产品且使用比例不低于 5%。

鼓励其他各类建设项目在工程的基础砖胎模、砌筑围墙、人

行道、室外绿化停车场和路基垫层等部位部分或全部使用建筑垃

圾资源化利用再生产品。

支持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、预制构件等生产企业使用建筑

垃圾再生骨料等产品。

第十条 鼓励在城市更新中建（构）筑物拆除项目实施建筑

垃圾现场资源化，循环利用建筑垃圾生产再生产品，并优先应用

于该地块的重建项目。

第十一条 财政性资金占主导的建设工程项目应按规定使用

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再生产品，各相关责任主体应当按照以下要

求实施：

（一）建设单位在工程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阶段应当对

建筑垃圾的处置和使用再生产品作相应论证；在工程招标和材料

采购环节应当对再生产品的使用明确具体要求并组织验收；财政

性资金占主导的建设项目业主单位在招投标过程中，应在招标文

件中明确招标项目再生产品使用比例。

（二）设计单位应当在施工图设计文件中载明再生产品的使

用部位、最低应用比例和技术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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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施工单位应当选用符合设计要求的再生产品，且用量

应符合相关要求。再生产品进场验收时，应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

用生产企业提供的再生产品鉴定检验报告纳入报验资料，并建立

再生产品使用台账。施工过程中，应加强再生产品的施工质量控

制。

（四）监理单位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进场验收时，应审查再

生产品鉴定检验报告和相关质量证明文件。督促施工单位加强施

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，对未按规定使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和违反

有关技术标准的行为，监理单位应责令施工单位及时纠正，并报

告该工程的质量监管部门。

第十二条 城乡建设、园林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港务等相关

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再生产品应用的监督检

查。

（一）建筑节能管理部门应加强再生产品应用宣传工作，负

责收集再生产品应用信息。

（二）设计管理和设计审查管理部门应将再生产品设计应用

纳入设计检查内容，督促施工图审查机构严格落实本细则规定。

（三）建设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应将房屋建筑以及市政基础设

施工程使用再生产品质量纳入日常监督内容，督促参建各方落实

主体质量责任，施工、监理单位严格执行材料进场报验制度，确

保施工质量。

https://www.eqxun.com/news/3729.html
https://www.eqxun.com/news/3729.html
https://www.eqxun.com/news/3729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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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工程建设造价管理部门负责再生产品市场价格信息的

收集与发布。

（五）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部门可要求招标人按照规定在

招标文件中约定使用符合相关标准的再生产品。

（六）市属建设、施工企业应将再生产品列入本企业甲供目

录并依法向资源化利用企业采购。

第十三条 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、市发展和改革部门应当鼓

励、引导并组织我市符合要求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生产企业积

极申报节能循环经济示范项目。

第十四条 从事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企业，按照国家税务

机关有关规定享受优惠政策。

第十五条 纳入本市建筑垃圾消纳及综合利用专项规划的资

源化利用项目，按照每年度（近三年平均）完成市政府下达的消

纳任务情况，依照相关规定予以适当奖励。

第十六条 享受财税优惠、扶持或符合奖励条件的建筑垃圾

资源化企业，应当按照相关部门规定程序提出申请，并对申报材

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负责。

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年，其他县

（市）可参照本细则执行。

附件：建筑垃圾再生产品主要种类及适用工程部位参考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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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建筑垃圾再生产品主要种类及适用工程

部位参考目录

序号 主要产品 产品质量检验参考标准 适用的工程部位 备注

1

再生骨料

混凝土小

型空心砌

块

《普通混凝土小型砌块》

GB/T 8239-2014

《福建省建筑废弃物再生砖

和砌块应用技术规程》DBJ/T

13-254-2016

建筑工程：非承重墙体、围墙、

基础砖胎膜等部位；

市政工程：基础砖胎膜、护坡

等部位。

《福建省绿色

建材产品推广

应用目录（2019

年）》中的产品

2

再生骨料

混凝土实

心砖

《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实心

砖》JG/T 505-2016

《福建省建筑废弃物再生砖

和砌块应用技术规程》DBJ/T

13-254-2016

建筑工程：非承重墙体、围墙、

基础砖胎膜等部位；

市政工程：管井、管沟、电缆

沟、基础砖胎膜、护坡等部位。

《福建省绿色

建材产品推广

应用目录（2019

年）》中的产品

3

再生骨料

非承重混

凝土多孔

砖

《非承重混凝土空心砖》

GB/T 24492-2009

《福建省建筑废弃物再生砖

和砌块应用技术规程》DBJ/T

13-254-2016

建筑工程：非承重墙体、围墙、

基础砖胎膜等部位；

市政工程：基础砖胎膜、护坡

等部位。

《福建省绿色

建材产品推广

应用目录（2019

年）》中的产品

4

再生骨料

承重混凝

土多孔砖

《承重混凝土多孔砖》GB/T

25779-2010

《福建省建筑废弃物再生砖

和砌块应用技术规程》DBJ/T

13-254-2016

建筑工程：承重墙体、围墙、

基础砖胎膜等部位；

市政工程：管井、管沟、电缆

沟、基础砖胎膜、护坡等部位。

《福建省绿色

建材产品推广

应用目录（2019

年）》中的产品

5

再生骨料

混凝土路

缘石

《混凝土路缘石》

JC 899-2002

建筑工程：小区道路的路缘部

位；

市政工程：机动车道、人行道、

自行车道、立交、铁路、地铁、

广场等道路交通工程的路缘

部位。



— 10 —

序号 主要产品 产品质量检验参考标准 适用的工程部位 备注

6

再生骨料

混凝土路

面砖

《混凝土路面砖》GB/T

28635-2012

《再生骨料地面砖和透水

砖》CJ/T 400-2012

建筑工程：小区道路的路面部

位；

市政工程：人行道、自行车道、

景观道路（绿道）、停车场、

广场等市政工程的路面部位。

《福建省绿色

建材产品推广

应用目录（2019

年）》中的产品

7

再生骨料

混凝土透

水砖

《透水路面砖和透水路面

板》GB/T 25993-2010

《再生骨料地面砖和透水

砖》CJ/T 400-2012

《透水砖（板）路面应用技

术规程》（DBJ/T 13-104）

建筑工程：小区道路中人行

道、自行车道的路面部位；

市政工程：人行道、自行车道、

景观道路（绿道）、广场等市

政工程的路面部位；绿化小品

的围护部位。

《福建省绿色

建材产品推广

应用目录（2019

年）》中的产品

8

再生骨料

混凝土植

草砖

《植草砖》

NY/T 1253-2006

建筑工程：小区道路、停车场

的路面部位；绿化小品的围护

部位；

市政工程：景观道路（绿道）、

广场、停车场等市政工程的路

面部位；绿化小品、绿化护坡

的围护部位；河岸及海岸的水

工部位。

9

工程弃土

烧结多孔

砖

《烧结多孔砖和多孔砌块》

GB/T 13544-2011
《福建省建筑废弃物再生砖
和砌块应用技术规程》

（DBJ/T 13-254）

建筑工程：承重墙体、围墙、

基础砖胎膜等部位；

市政工程：管井、管沟、电缆

沟、基础砖胎膜、护坡等部位。

《福建省绿色

建材产品推广

应用目录（2019

年）》中的产品

10

工程弃土

烧结空心

砖

《烧结空心砖和空心砌块》

GB/T 13545-2014
《福建省建筑废弃物再生砖
和砌块应用技术规程》
（DBJ/T 13-254）

建筑工程：非承重墙体、围墙、

基础砖胎膜等部位；

市政工程：管井、管沟、电缆

沟、基础砖胎膜、护坡等部位。

《福建省绿色

建材产品推广

应用目录（2019

年）》中的产品

11

工程弃土

烧结普通

砖

《烧结普通砖》GB/T

5101-2017
《福建省建筑废弃物再生砖
和砌块应用技术规程》
（DBJ/T 13-254）

建筑工程：承重墙体、围墙、

基础砖胎膜等部位；

市政工程：管井、管沟、电缆

沟、基础砖胎膜、护坡等部位。

《福建省绿色

建材产品推广

应用目录（2019

年）》中的产品

12

再生骨料

混凝土墙

板

《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》

JGJ/T 240-2011

建筑工程：非承重内墙体等部

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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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主要产品 产品质量检验参考标准 适用的工程部位 备注

13
再生粗骨

料

《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》

GB/T 25177-2010

《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

验收规范》CJJ 1-2008

建筑工程：地基回填等部位；

市政工程：市政管道回填、路

基垫层、水稳层、地下管廊回

填、人行道垫层等部位。

14
再生细骨

料

《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

料》GB/T 25176-2010

《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

验收规范》CJJ 1-2008

建筑工程：地基回填等部位；

市政工程：市政管道回填、路

基垫层、水稳层、地下管廊回

填、人行道垫层等部位。

15

再生骨料

干混砌筑

砂浆

《预拌砂浆》GB/T

25181-2019

建筑工程：砌筑隔墙、批荡等

部位使用；

市政工程：市政道路水沟、公

共配套设施等部位使用。

《福建省绿色

建材产品推广

应用目录（2019

年）》中的产品

16

再生骨料

干混抹灰

砂浆

《预拌砂浆》GB/T

25181-2019

建筑工程：砌筑隔墙、批荡等

部位使用；

市政工程：市政道路水沟、公

共配套设施等部位使用。

《福建省绿色

建材产品推广

应用目录（2019

年）》中的产品

17

再生骨料

干混地面

砂浆

《预拌砂浆》GB/T

25181-2019
使用于室内室外地坪工程。

《福建省绿色

建材产品推广

应用目录（2019

年）》中的产品

18
道路用无

机结合料

《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

材料试验规程》JTG E51-2009

《道路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

无机混合料》JC/T 2281-2014

城市次干路（二级和二级

以下公路）基层、底基层；

城市主干路（高速和一级

公路）底基层；

用于墩、台、挡土墙结构

回填材料；

地基回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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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主要产品 产品质量检验参考标准 适用的工程部位 备注

19

再生生态

护坡砖和

干垒挡土

墙砌块

《生态护坡和干垒挡土墙用

混凝土砌块》JC/T 2094-2021

使用于水利工程、水系治

理工程的河道护坡、驳岸等水

工部位；

园林景观工程的绿化围

护、花池砌体等部位；

建筑工程、市政工程的边

坡挡土墙等部位。

20

再生轻集

料混凝土

小型空心

砌块

《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

块》GB/T 15229-2011

建筑工程：非承重墙体、围墙、

基础砖胎膜等部位；

市政工程：基础砖胎膜、护坡

等部位。

《福建省绿色

建材产品推广

应用目录（2019

年）》中的产品

21
再生码头

砖

《混凝土路面砖》GB/T

28635-2012

用于机场、码头、船厂、物流

货场、工厂等工程地面铺设。

《福建省绿色

建材产品推广

应用目录（2019

年）》中的产品

注：表中所列“产品质量检验参考标准”仅为部分参考标准，均视为

现行有效标准；如有更新，应执行其最新标准。同时，鼓励执行严于国家

标准、行业标准相关技术要求的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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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厅、市委各部门，福州警备区，各人民团体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福州市委员会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4月29日印发


